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近日，公司办理完成

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33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928.6667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16.56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5,058.72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7,889.49万元

（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169.2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

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8月11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

进行了审验，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22）第10200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该项制度规定进

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开户人名称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双榆树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双榆树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世纪城支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20000002522400097322929

20000002522400097346299

110913056510203

110913056510109

110913056510555

110913056510000

110913056510001

账户用途

网络智能化采集系统研发项
目

安全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网络智能化应用系统研发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

深度合成鉴伪采集及预处理
系统建设项目

网络智能化系统国产化升级
项目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正常使用

已注销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期间，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履行义

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网络智能化采集系统研发项目”和“安全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已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网络智能化系统国产化升级项目”，募集

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便于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上

述项目募集资金账户予以注销，注销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开户人名称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榆树
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榆树
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20000002522400097322929

20000002522400097346299

备注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账户注销后，

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5-038

转债代码：118052 转债简称：浩瀚转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7月15日，“广大转债”累计有人民币948,800,000元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45,560,653股，占“广大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214,240,000股的21.2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7月 15日，“广大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01,200,000元，占“广大转债”发行总量的38.7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18号）同意注册，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15,5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5,0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公司债券的期限为发行之日

起六年，即2022年10月13日至2028年10月12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3号文同意，公司155,0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22年 11月 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广大转债”，债券代码

“118023”。
根据有关规定和《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广大转债”自2023年4月19日起

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3.12元/股。

期间，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经股东大

会同意下修及公司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广大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3.12元/股调整为20.8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于2024年6
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

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于2024年11月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暨转股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于2025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广大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5），于2025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于2025
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本次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调

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广大转债”的转股期自2023年4月19日起至2028年10月12日止，截至2025年7月15
日，累计已有948,800,000元“广大转债”转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5,560,
653股，占“广大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14,240,000股的21.27%。

截至2025年7月15日，“广大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01,200,000元，占“广大转

债”发行总量的38.79%。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2025年7月3日）

0

228,244,562

228,244,562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23,556,091

23,556,091

变动后（2025年7月15日）

0

251,800,653

251,800,653

四、其他

公司已于2025年7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广大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广大转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提前赎回发行在外的全部“广大转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广大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3）。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5390270
联系邮箱：gd005@zjggdtc.com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86 证券简称：广大特材 公告编号：2025-076

转债代码：118023 转债简称：广大转债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大转债”转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0%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统计，2025年上半年，公司全资及控

股发电企业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7,884,848.66万千瓦时，上网电量7,469,807.10万千瓦

时，同比分别上涨4.48%和4.57%。

公司电量上升的原因主要是：（1）浙江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长；（2）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量增加（六横二期3、4号机分别于2024年7月及2024年11月投产）。

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2025年1-6月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数据如下：

分类

火电

省份

浙江

安徽

新疆

宁夏

电厂名称

台州发电厂

萧山发电厂（天然气机组）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联合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天然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燃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常山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金华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台州临港热电有限公司

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发电分公司

浙能阿克苏热电有限公司

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量
（万千瓦时）

305,007.05

42,834.99

530,064.05

295,698.60

1,230,146.38

136,605.60

458,450.80

346,525.16

44,084.48

62,496.32

35,434.17

51,485.71

4,436.78

471,411.01

1,167,704.34

666,740.80

176,281.74

1,075,082.22

8,998.28

280,579.70

115,534.20

316,842.51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280,788.71

41,883.13

498,196.72

276,023.72

1,166,403.46

126,866.20

433,789.20

329,057.40

43,080.14

61,094.43

34,321.07

50,674.25

4,327.75

448,875.63

1,114,950.70

631,289.34

151,148.11

1,029,494.85

7,152.07

269,901.08

107,529.05

301,151.81

火电小计（万千瓦时）

分类

光伏发电

光伏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分类

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合计（万千瓦时）

省份

浙江

安徽

新疆

其他

省份

浙江

电厂名称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市台电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常山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力有限公司

萧山发电厂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发电分公司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能阿克苏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电厂名称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7,822,444.89

发电量
（万千瓦时）

2,530.14

596.21

1,697.63

907.64

706.02

450.37

575.47

188.24

1,747.14

3,522.83

1,140.05

850.73

729.11

204.54

2,104.93

324.11

1,178.78

848.30

38,868.33

2,581.45

61,752.02

发电量
（万千瓦时）

651.75

651.75

7,884,848.66

7,407,998.82

销售电量
（万千瓦时）

2,362.70

586.48

1,687.26

904.90

663.46

450.37

564.22

185.23

1,668.77

3,513.94

1,138.23

807.11

668.30

204.54

2,104.93

319.78

1,151.92

825.09

38,868.33

2,542.25

61,217.81

销售电量
（万千瓦时）

590.47

590.47

7,469,807.10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9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2025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7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敬业路108号T区1栋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

56

28,631,949

28,631,949

17.0716

17.07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勇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主持会议。会议采取

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秦音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

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541,858

比例（%）

99.6853

反对

票数

90,091

比例（%）

0.314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592,729 99.8630 39,220 0.137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592,868

比例（%）

99.8635

反对

票数

39,081

比例（%）

0.136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
示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234,348

28,285,219

28,285,358

比例（%）

99.6819

99.8615

99.8620

反对

票数

90,091

39,220

39,081

比例（%）

0.3181

0.1385

0.1380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榕鑫、李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636 证券简称：智明达 公告编号：2025-041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5-046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2年）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含全资下属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以

公开挂牌方式对外出售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下称“昆明城海”）、西安

东智房地产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下称“西安东智”）、海南天联华投资有限公司75%的股权

（下称“海南天联华”）、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5%的股权（下称“海南天利发展”）、昆明

云城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4%的股权（下称“云城尊龙”）、台州银泰商业有限公司70%的

股权（下称“台州商业”）、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下称“杭州西溪”）、杭州萧

山银城置业有限公司67%的股权（下称“杭州萧山”）、云南东方柏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51%的

股权（下称“东方柏丰”）、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迎实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陕西秦

汉新城”）、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西安海荣实业”）、西安海荣

青东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西安海荣青东村”）、云尚发展（淄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下称“云尚发展”）、宁波奉化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70%的股权（下称“宁波奉化”）

（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或标的公司”，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经云

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云南柏丰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

东方柏丰51%股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

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为昆明城海100%的股权

等其他13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2年4月21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1号）。

2022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6月18日，公司

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2年7月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667号）（下称“《问询函》”）。次日，公司披

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5号）。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

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22年7月16日，公司披露

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8号）。

2022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10月1
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公告。

2022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草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590号）（下称“《问询函》”）。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

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2022年11月5日和2022年11月2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云

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草案的问询函〉的部分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33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

的补充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47号），对于《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根据

《问询函》对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披露。

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最终确定标的资产受让

方。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昆明城海等11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款和债权款，合计约44.46亿

元，收回东方柏丰股权款 2.5亿元、债权款 5.06亿元，并与最终资产受让方完成股权交割；其

中，昆明城海、西安东智、云城尊龙、云尚发展、杭州萧山、东方柏丰、陕西秦汉新城、西安海荣

实业、西安海荣青东村、海南天联华共10家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剩余台州商业、海

南天利发展、杭州西溪、宁波奉化4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中海南天利发展、宁

波奉化，未完成股权交割。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其他提示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合法。公司已按《产

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将台州商业、杭州西溪2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资产受让方，前述2家标

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等原因至今仍

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鉴于此，公司在此声明，公司已将持有的台州商业、杭州西溪的股权管理权转移给了资产

受让方，公司不再是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

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5-045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资产结构，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公司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银润”）通过在云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苍南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苍南银泰”）70%的股权、杭州海

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杭州海威”）70%的股权、平阳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平阳银

泰”）70%的股权、杭州云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下称“杭州云泰”）70%的股权、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泰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泰悦”）19%的股权、宁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银

泰”）70%的股权、黑龙江银泰置地有限公司（下称“黑龙江银泰”）70%的股权、名尚银泰城（淄

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淄博银泰”）70%的股权、哈尔滨银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哈尔滨银旗”）70%的股权、台州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台州置业”）70%的股权、北京房开

创意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房开”）90%的股权以及天津银润持有宁波泰悦 51%的股权

（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述被转让股权公

司下称“标的公司”）。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北京银泰

置地商业有限公司为杭州海威70%股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为

苍南银泰70%股权等10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

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议案，2020年5月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0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20】0525号）（下称“《审核意见函》”）。次

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9号）。公司对《审核

意见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审核意见函》所提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0号）。

公司分别于2020年11月25日和2020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

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云南城投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议案，并于2020年11月27日和2020年12月15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2日和2021年4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

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本次交易拟对外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2021
年3月23日和2021年4月20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公司已全部完成股权交割工作。平阳银泰、杭州海威、

苍南银泰、杭州云泰、宁波泰悦、淄博银泰、黑龙江银泰、台州置业、哈尔滨银旗共9家公司已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剩余宁波银泰、北京房开2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将

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其他提示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合法。公司已按《产

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将宁波银泰、北京房开2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资产受让方，前述2家标

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等原因至今仍

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鉴于此，公司在此声明，公司已将持有的宁波银泰、北京房开的股权管理权转移给了资产

受让方，公司不再是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

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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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仲裁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货款金额33,383,868元及利息；其他费用：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用、财产保全担保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本次仲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在本次仲裁案件中为申请人，鉴于本次仲裁已裁决，但尚未执行，上述事项对公司当期及

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执行情况为准。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申请人”）就公司与深圳创新科技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申请人”）的合同纠纷事宜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

支付货款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律师费、仲裁费等。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有方科技：关于公司提起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8）。

2025年4月16日，仲裁庭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就案件的事实进行了

陈述和辩论，出示了有关证据，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公司于近日收到

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2024）深国仲裁8435号〕。

二、本次仲裁的裁决结果

根据《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退还已经支付的货款本金人民币33,383,86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

以各笔货款本金基数和起始日期按照日万分之一的标准计至货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本案律师费人民币135,0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保全担

保费人民币17,359.50元。

（三）本案仲裁费人民币307,74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已预交人民币307,740元，

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还，被申请人直接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07,740元。以上确定的各项

应付款项，被申请人应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目前仲裁结果尚未实际执行，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暂不能确定本次仲裁对公司

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执行情况为准。本次仲裁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

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该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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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资质情况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子公司近期获得资质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近日取得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获批主体

深圳市云上有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有方数智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种类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经营许可证编号

B1-20252316

B1-20252113

有效期

5年

5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公司获准按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内容

经营增值电信业务。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取得，标志着公司的算力云服务业务履行了相关行政审

批手续，满足了必要的资质条件，为公司按照既定战略和经营规划拓展相关业务提供了保障。

三、风险提示

上述资质属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资质，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并为拓展相关

业务提供保障。但公司算力云服务等业务的开展会受到市场需求情况、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公

司市场拓展效果、资金情况、项目运作经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的直接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日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2025年第四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中标公告”“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中标公告”“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2025年第四十四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单一来源采购）成交公告”。河南平

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为相关项目中标单位，中标金额合计约为

14.50亿元，占2024年营业收入的11.69%。

一、中标公告内容

项目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

缆）招标采购）”，本次共计中标28个包，金额合计136,955万元，产品为组合电器、断路器、隔

离开关、避雷器、互感器、开关柜等。公司与子公司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

芝公司”）、上海平高天灵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平高”）、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平高”）、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高威海”）、河南平高

通用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电气”）、合营公司平高东芝(廊坊)避雷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平高东芝(廊坊)”）中标金额分别为 88,237万元、26,076万元、8,092万元、4,806万元、5,
353万元、2,310万元、2,081万元。

项目为“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本次共

计中标5个包，金额合计5,665万元，产品为配电箱、箱式变电站、开关柜等。通用电气、上海

平高、天津平高中标金额分别为3,150万元、1,582万元、933万元。

项目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十四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单一来

源采购）”，本次共计中标15个包，产品为组合电器、开关柜，金额合计2,413万元，公司及子公

司平芝公司、上海平高、平高威海中标金额分别为1,656万元、286万元、205万元、266万元。

二、项目对公司影响

相关项目签约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项目的中标不

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相关机构签署正式商务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

性，上述中标项目交货时间需根据实际合同要求确定，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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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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